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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新董事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公司董事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泰兴市智成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智成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泰兴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泰兴市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一、股份转让情况概述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在巨潮网

上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及

相应权益变动报告书，富国平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锦富技术无限售流通A股

118,118,4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80%）转让给智成投资，杨小蔚女士将

其持有的锦富技术无限售流通A股91,84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39%）转

让给智成投资。转让完成后，智成投资持有锦富技术209,963,46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19%，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019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全部完成。 

截至2019年6月24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泰兴市智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9,963,460 19.19 

2 上海瑞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977,679 9.59 

3 其他股东 779,174,273 71.2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计 — 1,094,115,412 100.00 

截至2019年6月24日，共有2名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其中智成投资持股

比例远高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及其他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刘晓欣女士辞去独立董事职务，非独立董事肖鹏先生、黄

文君先生辞去非独立董事职务，智成投资于2019年6月11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张

秀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张玮先生、房献忠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至此，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顾清、张玮、房献忠、顾剑玉、张秀华五名成员组成。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说明 

㈠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三）项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十八章释义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

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

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 

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 

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成投资持有公司209,963,4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9.1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2019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秀华为公司独立董

事，选举张玮、房献忠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五位成员中有三位

系智成投资提名并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上述事实表明，智成投资持有的股份表决权可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并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定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能有效控制

董事会多数席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之情形（三）的规

定。为此，经审慎判断，公司认定智成投资对公司拥有控制权，即智成投资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由于江苏省泰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100%股权，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泰兴市智成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99%股权，因此，江苏省泰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泰

兴市智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说明 

智成投资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出具了权益变动报

告书，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